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管理办法 

（沪交医研[2009]36号）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医学院博士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培养，发扬博士生的科研创新精神，有利于创造性人才脱颖而出，培育高水平、高质量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特制定医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及其管理办法。 

第二条 医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的资金来自于国家“985工程”“211工程”“085工程”的专项经费。由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组织实施。 

第三条 医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的评选工作遵循“科学公正、注重创新、严格筛选、宁缺毋滥”的原则。 

项目申报与评审 

第四条 医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每年下半年组织申报，具体启动时间以当年通知为准。 

第五条 项目申请人须具备的条件： 

1.医学院注册博士生（除已获得副高及以上职称的博士生以外）。 

2.博士学位论文中期考核优秀。学位论文选题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或应用前景，或属生物医学重要科学前沿问题。学位论文在理论或方法上创新性强，研究系统深入，已经或有望在本学科SCI收录的学术刊物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博士学位论文有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资助优先考虑。 

第六条 申报程序 

1.博士生本人提出申请，填写《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申请书》。博士生导师推荐，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初选工作，提出推荐名单。 

2.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组织专家对被推荐人的论文选题、工作质量及成果预期进行评议，确定拟资助人，上报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 

3.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组织专家进行答辩评审，确定医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的名单。 

4.公示医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入选名单。公示期满，无异议者签署“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协议书”。 

资助金额与经费使用 

第七条 医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的资助金额为：平均每位博士生10～15万元左右。经费分两期划拨：首期划拨资助金额的60％；第二期根据中期检查情况再予划拨。检查合格则划拨其余资助金额的40%，优秀则另酌情追加一定的资助金额；检查不合格则停止资助。 

第八条 医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培育计划项目的经费使用范围为： 

1.与资助项目相关的实验材料费； 

2.与受资助人直接相关的学术交流费； 

3.以受资助人为第一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在SCI收录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的版面费； 
4.受资助人月生活补助费，资助标准为每月2000元人民币。 

第九条 医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计划项目的经费使用时间为：自批准之日次月起，至获得博士学位之日次月止，其中生活补助费应在受资助人博士毕业之日起停止发放，最长资助时间不超过18个月。 

项目检查与验收 

第十条 医学院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中期检查，实行动态管理。中期检查时间一般为博士学位论文初稿完成后，博士学位论文评阅（议）答辩前。 

第十一条 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组织专家对受资助人的学位论文初稿及其在SCI收录的学术刊物上所发表或录用的论著等进行评审，并作出是否继续资助的决定。 

第十二条 受资助人在项目完成或终止后，应向医学院提交项目总结报告。 

第十三条 医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培育计划项目符合以下条件之一为项目验收通过：①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或提名论文）；②获得上海市研究生优秀成果（学位论文）；③以受资助人为第一作者、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在SCI收录的学术刊物（IF≥5）上发表论著1篇或在在SCI收录的学术刊物（IF≥3）上发表论著2篇。 

其 他 

第十四条 对于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生及其导师，医学院将给予奖励（见《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关于奖励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和导师的请示》[2002]10号），并在导师招生指标分配方面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 

第十五条 对于受资助期间，因研究生单方面原因终止项目合同的，医学院将撤消原资助决定，追回已拨付的资助经费。 

第十六条 对于未通过验收项目的受资助人导师在此后3～5年不得推荐其博士生申请医学院优秀博士论文培育计划项目。 

第十七条 本管理办法由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负责实施和解释。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医学院分院 

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